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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遵守中華通規則的合規提示 

(僅適用於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須於任何時候就買賣中華通證

券遵守《交易所規則》的相關規則及規定（包括但不限於第五、十四、十四 A 及十四 B 章）。 

 

在 2019年合規評核及現場視察之年度計劃中，我們發現部分交易所參與者有以下缺失：  

 

1. 券商客戶編碼 

 未有獲取客戶的書面同意。我們注意到，部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僅發佈單向通知，而未

有就其收集、儲存、使用、披露及轉移客戶個人資料，取得每位客戶的書面同意。 

 

 未能正確地編派券商客戶編碼。我們注意到，部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向同一名但擁有多

個帳戶的客戶編派了多組不同的券商客戶編碼，並於券商客戶編碼與客戶識別信息的配對

文件提供了不準確的客戶信息。 

 

 未有足夠監控措施/安排以確保券商客戶編碼機密性。我們注意到，部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

者並未確保在其內部系統中，只讓有需要知道券商客戶編碼的員工獲取相關的檢視和使用

權限。 

 

在此方面，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應遵照《交易

所規則》第1425A條及《北向交易投資者識別碼模式常問問題》第4、21及22段的規定。中華

通交易所參與者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應實施合理及有效的監控措施

/安排，以確保能獲取處理和轉讓客戶機密信息所需的客戶批准 / 同意，為每名客戶分配一個唯

一的券商客戶編碼，並對券商客戶編碼嚴格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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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戶協議及風險披露 

 客戶協議或其他開戶文件的條文不足以確保客戶確認及知悉與中華通證券北向交易有關的

限制、規定、條件及風險的不同之處，以及提供予客戶的服務範圍 

 

 未能清晰地向客戶説明其服務範圍。我們注意到，部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的客戶協議中，

包含了一些並未向客戶提供的服務之相關條文。 

 

為遵守《交易所規則》第 14A10、14B10 及 14B06(16)至(18)條以及常問問題第 1.26 及 1.53

條的規定，交易所參與者應在客戶協議中加入足夠涵蓋中華通證券北向交易的條文，包括當中

所涉及的風險，並向客戶清晰地説明所提供的服務範圍。   

 

3. 交易前及交易後之監控安排 

 北向交易活動缺乏有效及充足的交易前及交易後之監控安排 

 

在此方面，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應遵守《交易

所規則》第14A06(4)、14B06(5)、14A06（9）-（10）、14B06（11）-（12）、14A17、

14B17、1421（2）、1428(1)、1432及1433條的規定。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及透過中華通交

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應實施合理及適當的監控，有效預防回轉交易、超賣可出售的

存倉、賣空盤錯誤標記及惡意使用北向配額的行為，及確保遵守有關買賣中華通證券的所有適

用法規，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內幕交易、操控市場、操控價格、虛假交易或製造虛假或具誤導性

活躍交投的法規及規例。  

 

4. 保證金交易 

 按客戶的證券組合提供資金或證券保證金融資安排。我們注意到，部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

者容許客戶透過其戶口内所有證券的抵押總值在購買中華通證券時獲得證券保證金融資，

而這些中華通證券可能不包括在可進行保證金交易的合資格上交所/深交所證券名單内。 

 

《交易所規則》第14A15及14B15條規定，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

賣之交易所參與者應確保其保證金交易只限於聯交所不時公布可進行保證金交易的合資格上交

所/深交所證券名單的中華通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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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買賣深圳創業板股份 

 沒有實施適當和有效的辦法以確保只有機構專業投資者可買入深交所創業板股票。我們特

別注意到，部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未有 (i)定期審視其客戶是否機構專業投資者；及／或 

(ii)定期對所有客戶(包括中介客戶的最終客戶)進行定期和適當的交易後檢查。 

 

為確保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遵守《交易所規則》第14B06(16)至(18)條中有關買賣深圳創業板

股份的投資者資格規定，聯交所認為在交易前後均須實施有效監控乃必要之舉。 

 

6. 場外交易或過戶 

 沒有足夠政策、程序及監管以禁止場外交易或過戶。我們特別注意到，部分中華通交易所

參與者並未就《交易所規則》第 14A12及 14B12條中所允許的場外交易或過戶，制訂完善

的書面政策及程序。 

 

為確保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遵守《交易所規則》第 14A12 及 14B12 條的規定，中華通交易所

參與者及透過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買賣之交易所參與者應訂立足夠的監管以防範或偵測非交易

過戶，或處理《交易所規則》第 14A12(2)及 14B12(2)條中交易所允許的非交易過戶。 

 

7. 政策及程序 

 缺乏對政策及程序進行充足的定期檢討。我們注意到，部分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並未就重

點範疇相關的業務活動，包括有關交易之監控，保證金交易，持股量監控及非交易過戶制

訂完善的書面政策及程序。  

 

中華通交易所參與者應制訂完善的政策及程序，以確保在任何時間都能遵守有關的規則及規定。

交易所參與者亦應定期檢討及修訂其政策及程序，以確保它們是一致、有效並及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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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員工培訓 

 員工培訓不足。部分交易所參與者並無向參與重點範疇業務活動的員工提供足夠及個別產

品的培訓，僅依賴資深員工分享經驗及指導作爲在職培訓。  

 

為了加強交易所參與者的合規文化，交易所提醒交易所參與者應在開初及持續地向所有員工提

供足夠且適當的培訓。 


